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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持证上岗”不宜过度解读

□ 高金国
传说中的“家长上岗证”，

很多人都以为是玩笑，没想到
有人“当真”了：

浙江省教育厅日前向浙江
省人大代表丁杭缨作出的《关
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杭
111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到，杭
州市上城区推行“星级家长执
照”，基于数字家长学校学习数
据，对“父母持证上岗”进行了
有效探索。计划2021年秋季学
期开始，在浙江数字家长学校
试行家长学习积分制，待时机
成熟时在全省推行。

然而，这个“持证上岗”，有
点被过度解读了。它不是准生
证，没有法律效力，不是说没了
它就不准生。它只是体现了一

种导向，倡导家长去做好父母，
做合格父母。

每当评论区出现“确实有
人不配做父母”字样的时候，我
总是很无语。道理都对，但你
总得把新闻看完整了再评吧？
人家不叫“上岗证”，叫“家长执
照”，而且是“星级家长执照”。

“星级家长执照”这六个
字，明明白白表明了态度：你可
以做普通父母，甚至比较差劲
的父母，那是你的权利；但如果
你有上进心，想给孩子创造一
个更好的教育环境，那么，“星
级家长”欢迎你。

具体操作上，不像一些家
长学校、老年学校，需要到点打
卡、签到画押；在App上，看点视
频，存点积分，积分够了，“执

照”到手。
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

看，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
很简单。当然，也别太拖拉，否
则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家长执照”的设置，不仅
毫无问题，而且值得提倡。事
实上，很多年轻人在为人父母
之前，已经自觉地进行了“上岗
培训”，所谓“第一个孩子照书
养”。读育儿书，结合图书上的
理论来养育，难道不是“自学成
才”？

随着各种App的普及，育儿
类小视频很受欢迎。获取育儿
知识、成为合格父母的“培训教
材”，越来越多样化了。“星级家
长执照”顺势而为，帮年轻人把
把关，找本地的、更具权威性的

育儿专家、教育专家录制视频，
供大家学习，岂不是好事一桩？

所以，这事儿前前后后梳
理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儿：

首先年轻人有“上岗培训”
的需求，但现在各类音视频鱼
龙混杂、难辨真假，有关部门顺
应需求、把关梳理，给年轻人提
供更准确、更科学的育儿课程，
捎带弄个积分，发个“星级家长
执照”，仅此而已。

不持证不准上岗？不存
在！国家还允许生三孩呢，怎
么可能给年轻人设绊子？

你有上进心，想做好父母，
欢迎你，给你提供便利；你实在
不开窍，不想学、不愿学，或者
真的没有时间学，也只能自
便了。

让人间有爱 让天下无拐

□ 韩浩月
电影《失孤》主人公原型郭

刚堂，找儿子找了24年，如今终
于找到了。7月11日，山东、河南
两地公安机关在山东省聊城
市，为郭刚堂、郭新振一家人举
行了认亲仪式，在现场，一家人
紧紧拥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
（详见今日08版）

郭刚堂是国内“寻子圈”的
名人，2015年，刘德华零片酬出
演以郭刚堂寻子为故事原型的
电影《失孤》，更是将郭刚堂推上
了“寻子圈”标签式人物的位置。
他在寻子过程中帮助不少被拐卖
儿童返回父母身边，但自己却一
直找不到孩子。现在他终于也找
到了孩子，诚如他所说的那样，这
是命运对他的一次厚待。

郭刚堂找到儿子郭新振，技

术的应用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
郭刚堂以及更多寻子家庭故事的
传播，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人贩子
的愤慨，推动了政府部门出台更
完善的措施保护儿童，但想要实
现“天下无拐”的理想状况，最终
还是要依赖技术与新工具。比如
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安部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
统”，“团圆系统”于2016年5月建
成使用，截至2021年5月15日，“团
圆系统”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
4801条，找回4707名儿童，找回率
为98%，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2009年公安部建立的全国
打拐DNA数据库，也为被拐卖儿
童回家，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通
道，DNA数据库的比对速度，完
全颠覆了以前寻人如同“大海捞

针”的形容，“科技寻亲，亲人之
间就相差一滴血的距离”，警方
的这句形容很是贴切，而7500名
被拐多年的儿童通过DNA数据
库比对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也是
有力的例证，包括这次郭刚堂找
到儿子，DNA数据库功不可没。

为从源头上杜绝拐卖儿童，
有人建议“新生儿上户口要采集
DNA”，这一建议甚至被写进全
国“两会”提案当中。在社交媒
体上，这一建议近几年一直被广
泛转发、传播、讨论，其对犯罪分
子的震慑价值，还有一劳永逸的
便利性，都被认为有建设意义。
但此举所涉及的法规制定与隐
私安全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论
证。但即便这一建议不能落实，
相信还会有更多新的技术手段
参与到打拐行动中。

10多年前，“高科技打拐”就
成为一个让人激动的课题。如
今，当年的诸多设想，都变成了
较为容易操作的实际使用手段，
一个更为完善的防拐、打拐体
系，正在编织成网。现在在一些
城市，已经有小学生自己坐公交
上下学，不再需要家长接送，这
是城市安全感得到充分提升的
表现，也是对城市安全体系有足
够信任度的体现。

《失孤》故事原型人物找到
了孩子，这是令人高兴又振奋
的消息，虽然失去的24年已无
法弥补，但家人最终能够团聚
也不失为一种欣慰。愿那些正
处在分离与失去所带来的焦虑
和痛苦中的寻子家庭，都能得
偿所愿，像郭刚堂那样，亲眼看
到孩子回到自己身边。

10多年前，“高科技打拐”就成为一个让人激动的课题。如今，当年的诸多设想，都变成了较为容易操作的
实际使用手段，一个更为完善的防拐、打拐体系，正在编织成网。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郝玲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了“食品级”化妆品的说法，商家宣称这类
化妆品原料都是“无添加”“纯天然”的，更安全有效。然而，记者7
月12日通过对比多款号称“食品成分”“可食用”的化妆品配料表
发现，这些号称“食品级”的化妆品、护肤品很大程度上只是商业
营销噱头。 据《北京青年报》

美妆产品食品级，
商业营销大忽悠。
诱导购买存隐患，
消费欺诈该禁售。

规范电子眼
杜绝“暗中执法”
是法治的态度

□ 沈彬
7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组织新修订《行政处罚法》
媒体集体采访。针对交通违法

“天量罚单”事件，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张晓莹
指出，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新法将着力解决电子技术监控
设备执法不规范问题，新法对电
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
置、使用和程序等作出了全面规
定，行政机关应及时清理超出权
限作出的非现场执法规定，完善
监控设备设置的合法性。

修改后的《行政处罚法》对
非现场执法进行了规范，规定利
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
违法事实的，首先应当经过法制
和技术审核，确保符合标准、设
置合理、标志明显，而且明确设
置地点应当向社会公布，不允许
电子监控“暗中执法”。

电子监控的广泛使用，的确
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但是，电
子监控在个别地方也的确出现
设置不规范、被滥用的问题，被
质疑为“为执法而执法”“为处罚
而执法”。

这次《行政处罚法》的修订，
积极回应了民间对“电子眼”执
法的那些辣味十足的吐槽，也在
法律上对方兴未艾的非现场执
法进行了明确规范，既是开门立
法回应民间诉求，也是通过提升
法律质量来推进现实的执法
文明。

“电子执法”是手段，不是目
的，不是用冷冰冰的电子监控代
替法治原则，不是搞机械执法，
不能“异化”。使用“电子眼”等
执法手段处罚，仍要坚持普通行
政处罚必须坚持的公开原则、正
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

这次《行政处罚法》的修订，
就从源头上明确采用非现场执
法方式，必须于法有据，把住“法
律依据关”，避免“电子眼”等新
兴执法手段被“任性”使用。

其次，法律明确利用电子技
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
的，应当经过法制和技术审核，
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合
理、标志明显，并要求将设置地
点向社会公布，避免“暗中执
法”。

值得一说的是，之前侦测电
子监控的“电子狗”在不少地方
仍处于“灰色地带”，被认为是不
合法设备。其实，执法就应该堂
堂正正，不能藏着掖着，应明确
告知公民监控的设置位置。这
一次《行政处罚法》作为具体部
门法的上位法、程序法，有了明
确规定，希望各地执法部门及
时、全面、依法公布“电子眼”的
设置位置，并依法规范标志。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局一级巡视员、副局长徐志群直
言：“行政执法的价值绝非‘为罚
而罚’，而是要达到预防违法的
实际效果。”电子监控应当设置
合理、摆在明处，杜绝“暗中执
法”，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家长持证上岗”，有点被过度解读了。这个证不是准生证，没有法律效力，不是说没了它
就不准生。它只是体现了一种导向，倡导家长去做好父母，做合格父母。


